齊一公私立學費方案五專與高中職異同處
	
	高中職
	五專

	補助條件
	1.家戶年所得新臺幣90萬元以下。家戶年所得之計算成員包括學生及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；但已婚學生，採計學生本人及配偶。
2.家戶僅擁有2筆以下不動產者、家戶擁有3筆（含3筆）以上不動產，其不動產公告現值總和新臺幣650萬元以下者。但有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2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，經學校認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3.年利息所得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。

4.重讀原校、轉學他校或復學，其原學期未領有本補助者。
	同。

	補助基準
	每學期補助就讀學校公告學費減去公立學校學費之差額，學費收取標準依據當年度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訂為原則。
	每學期補助就讀學校公告學費與各公立五專學費平均值(本部每年公告)之差額；但補助金額以不超過私立高中職(非藝術類科)每學期補助之最高金額為限。

	繳費方式
	1.一年級新生第1學期，分2階段：

(1)學生得選擇1次繳清學雜費、公立學校學費及其他費用，或僅先行繳納除學費外之其他費用。

(2)俟學生家戶年所得查調完成後，學校依審核結果印製學費繳費單，再行通知學生繳納應繳交之學費。
2.其他各學期學生：前一學期結束前，學生填寫申請表交學校彙整，再由學校列冊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撥補助款。
3.各校需提供1種免收取手續費之學雜費繳交方式。
	1.同。

2.惟因查核標準與高中職一致，五專前3年學生將納入「教育部全國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」一併查核，而系統目前刻正修改中，是以99學年度第1學期五專前3年新、舊生之申請作業，皆比照上開新生之期程及方式辦理。往後年度新生、舊生則比照私立高中職分2階段辦理。

	辦理手續
	1.學生：
(1)每學期依學校規定時間填妥申請表並繳驗戶口名簿正本（驗畢退還），必要時加附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乙份。

(2)對查調結果有疑義者，應於申請期間內逕向稅捐稽徵機關複查（財政部財稅中心及本部不提供複查作業）,再送學校審核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(3)因特殊事故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者，應於學校規定補辦期間內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學校：

(1)每學期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申請。審查申請表及有關證件，留存影本備查。

(2)於規定期限內將申請人數清冊統計表2份及領據1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撥經費。

(3)於規定期限內，上傳相關資料至本部全國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，資料因故異動時，學校應於期限內更正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4)因特殊事故申請補辦者，學校得於當學期結束前專案審查認定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	同。

	不符齊一方案補助之資格者
	仍可申請原有每學期5000元補助。
	1. 無。
2. 齊一公私立學費方案實施後，私立五專前3年無「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」之申請，私立五專後2年則維持原弱勢助學計畫申請。

	其他規定
	1.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，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，不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。違反規定者，應追繳其溢領之金額。

2.休、退學之學生上課後未逾學期3分之1者，應全數繳回已領之補助款。
	同。


【其他注意事項】
1、 各類學雜費減免資料上傳時間：因本方案與政府各類就學減免及補助僅得擇一(優)申請，為與原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料勾稽比對，99學年度第1學期請各校將私立五專前3年學生申請各類學雜費減免(如原住民、身心障礙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…等)之申請資料，於10月13日前提早上傳至原「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」；而私立五專後2年學生，則仍維持原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助學之辦理期程，敬請各私立學校配合。綜合說明如下：

	申請項目
	適用對象
	申請系統
	備註

	各類學雜費減免
	全體技專校院學生
	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(原系統)
	1.五專前3年請務必提早於10/13日前上傳
2.五專後2年及其他學制依每學期公告時程

	弱勢助學
	私立五專後2年、二專、四技、二技
	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(原系統)
	依每學期公告

	齊一學費方案
	私立五專前3年
	教育部全國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
	9/20日前上傳申請資料


二、有關「教育部全國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」之操作及問題，本部將另行召開說明會。
三、99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時程(私立五專前3年全體學生)：
	學生申請時間
(欲申請學生填寫申請表)
	學生繳費方式
	學校完成申請資料上傳至高中職查核系統
	查調結果
	學校申請補助時間

	8/30—9/10
	1. 全部費用
2. 公立學校學費及其他費用

3. 學費外之其他費用
	9/20
	10/15
	11/1—11/15


